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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4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

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当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为妥善解决改

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央确定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进一步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的顺利推进，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改革，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一）切实使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加

强对全社会粮食市场主体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服务，不得

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粮食购

销企业要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进一步规范政府调控与

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政府可根据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委

托具备资质的粮食购销企业承担相关政策性业务，并按确定

的标准给予补贴。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

，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二）加快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组织结构创新。在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大县，可以现有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基础，通过改制重组，因地制宜地组建

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公司制粮食购销企业。在非粮食主产



区和主产区的非产粮大县，也要保留必要的国有独资或国有

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进行跨行业、

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鼓励各种资本参与企业改组

改造，以资产为纽带，逐步培育若干个大型粮食企业集团。

对小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合作、

资产重组、授权经营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三）规范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各地在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

营、分工监督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

形式，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粮食购

销企业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规范运作。农业发展银行要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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